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财会月刊阴

援 上旬窑39窑阴

谈完善企业合并财务报表处理方法

【摘要】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财务报表因无法反映企业合并前合并各方的综合财务状况和综合经营成果而使会

计信息可比性差；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财务报表因合并层次未遵守会计主体假设，也存在个别报表项目的无法前后衔接

问题。为此，本文提出一个广义的会计主体假设，尝试完善现行的合并财务报表处理方法，从而提高企业合并会计信息的可

比性和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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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合并是现代企业快速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企业会

计准则把企业合并分为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与非同一控制

下的企业合并两种情况，这是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在与国际会

计准则趋同前提下的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然而，无论是

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还是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目前

的企业合并财务报表处理都存在一定的问题。

一、企业合并财务报表处理存在的问题

首先，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对于非同一控制下的企

业合并，合并方在编制合并利润表和合并现金流量表时，合并

自合并日开始被合并方的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如此规定主

要遵循于同一会计主体假设。但是，由于将被合并方合并日之

前的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排除在合并利润表和合并现金流量

表范围之外，使得当年的合并发生数和上年的合并发生数均

不能完整地反映合并相关各方在这一会计期间的综合经营成

果，从而大大降低了本会计年度以及下一个会计年度综合经

营成果的可比性。虽然评判企业合并成功与否的标准有很多，

但一项最基本的判断标准是企业合并能否实现“1+1>2”的整
合效应，而揭示这个效应是否存在的最有效的会计信息，即为

包括合并各方的具有可比性的合并财务报表。

其次，对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应视

同参与合并各方在最终控制方开始实施控制时即以目前的状

态存在，实际上这是把合并会计主体范围扩大至最终控制人

控制的范围。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虽然要求包含合并方及

被合并方自合并当期期初至合并日实现的净利润，从而可以

完整地反映合并各方的综合经营成果，保证了本年度以及上年

度合并各方总体经营成果的完整性，提高了合并利润表的可

比性。但是，由于这种合并在合并层次上并没有遵循同一会计

主体假设，致使因企业合并而增加的上年度净资产，在比较报

表中通过调整股东权益项下的资本公积和留存收益实现平衡

的做法，显然模糊了同一会计主体在持续经营下的连续性，从

而导致合并后的资本公积和留存收益前后期余额的不衔接，

不利于相关指标如综合收益、净资产收益率等的计算与分析。

二、改进建议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一种既遵守会计

主体假设又符合可比性原则的企业合并财务报表的处理方

法。

为提高企业合并前后合并财务报表的可比性，我们从同

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会计报表处理中得到启示。即无论是同

一控制下的还是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我们都把合并前

的合并各方虚拟成与合并后相同的会计主体，不妨把这个会

计主体称为广义的会计主体，由合并方按同一会计主体假设

对企业合并前后各方进行会计报表的合并。同时，我们把被合

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在合并方的合并利润表中以“被

购并方在购并前实现的净利润”（这里之所以用“购并”而不用

“合并”一词，目的是区别于合并方之前可能业已存在的合并

财务报表中的“合并”概念）项目单列出来，以反映合并日之前

自被合并方带入的损益。相应地，在合并现金流量表的“经营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项目后也增加一项“其中：被购并

方在购并前实现的现金净流入”。此外，对期初合并资产负债

表中因企业合并而增加的净资产也要单设一个“被购并方期

初的净资产”合并项目。这样，我们就能在同一个广义会计主

体的合并范围内，获取综合反映合并前后合并各方的总体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会计报表的同时，又能通过剔除被合并方

带入的购并前净利润、现金净流量和净资产，把合并方实际控

制的这个狭义会计主体的合并范围，在持续经营假设下归属

于母公司的经营成果和所有者权益还原出来。

为此，笔者建议修改部分报表编制格式并调整相关合并

抵销分录，具体包括：

1. 将合并利润表格式修改为：

四尧净利润渊净亏损以野-冶号填列冤
减院少数股东损益
被购并方在购并前实现的净利润

五尧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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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合并现金流量表中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修
改如下：

3. 将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净资产格式修改为：

4. 在合并财务报表过程中，有关合并抵销分录的修改内
容如下：

（1）关于资产负债表项目的合并抵销。期末的合并抵销分
录保持不变，而期初合并抵销分录调整如下：借：实收资本（或

股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等被购并方净资产；

贷：被购并方期初的净资产。

（2）关于利润及利润分配表项目的合并抵销。在合并当
年，其抵销分录修改为：借：投资收益（按合并日持股比例及购

并后实现的净利润计算），少数股东损益（按合并日持股比例

及购并后实现的净利润计算），被购并方在购并前实现的净利

润，年初未分配利润；贷：提取盈余公积，提取任意盈余公积，

应付普通股股利，转作股本的普通股股利，未分配利润。

而合并比较期的抵销分录只需要在上述分录中减去投资

收益和少数股东损益这两个合并抵销项目即可。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购并各方以前所执行的会计制度、会

计政策可能不同，在合并时还需要首先统一被合并方的会计

制度和会计政策。同时，由于合并可能发生在非同一控制下不

同会计主体之间，合并时的计价基础常常会因此发生改变，由

此被合并方会计报表中资产与负债发生的增减值，如果可以

对这些增减值进行追溯计量的话，还需要基于持续经营下的

公允价值计量原则，向前追溯调整相应的报表项目。

笔者认为，由财政部出台的上市公司反向收购会计处理

的补充规定，就没有再继续执行的必要了。因为该补充规定着

重解决的问题是收购后会计信息的可比性，但该补充规定不

仅在实务操作上比较复杂，而且在其合并的财务报表中，股本

总数与实际发行在外的股东持股数往往不一致，让投资者及

报表使用者难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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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其中院被合并方在购并前实现的现金净流入

实收资本渊或股本冤
资本公积

减院库存股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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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者权益合计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固定资产改变用途后的税务处理及其改进

【摘要】本文主要分析了企业固定资产改变用途后的税务处理，并针对现行计算不得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方法规定存

在的不足提出了改进建议。

【关键词】固定资产 出租 增值税 营业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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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固定资产如果改变了用途则需要注意其可能产生

的纳税风险，即是否需要对原先抵扣的进项税额进行进项税

额的转出处理。而鉴于原税法规定的方法与实务的相背离，本

文提出了改进建议，即在计算不得抵扣进项税额时加上租赁

期与使用期之比这一时间项目。具体分析如下：

一、固定资产改变用途后的税务处理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A企业 2009年 8月购进一台生产、
经营用的固定设备（可使用年限为 10年），原价 1 200 000元，
缴纳增值税 204 000元。假设 A企业固定资产相关业务存在
以下三种情况（为简便计算，假设 A企业采用直线法计提折

旧，且该设备没有发生减值）：

情况 1：该设备一直用于生产、经营至 2011年 2月底。
2011年 3月初 A企业便将该设备出租给 B企业使用，预期出
租 3年，月租金为 50 000元。

情况 2：鉴于 A企业现实的生产情况暂时还用不到该机
器设备，为了使该机器设备不至于闲置浪费，A企业便将该设
备出租给 B企业使用，预期出租 3年，月租金为 50 000元。

情况 3：A企业在生产、经营使用该固定资产之余，同时
还将其租给 C企业使用，月租金为 10 000元。

以上三种情况的会计实务中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该固定


